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17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7.02.04
一、本會第1316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原民會陳報「邵族文化生活復育園區實施計畫（草案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結論：

(一)原民會所報「邵族文化傳承及發展實施計畫」(草案)，係遵照95年3月2日行政院秘書長函示「照經建會審議結論修正計畫內容」後再行報核。考量邵族生活、就業及文化傳統保存復育之需要，原則尊重原民會規劃結果。
(二)本實施計畫，其範圍建議分為兩大區，以94年所報150公頃（C區），加本次所報A、B及D區，面積共162.89公頃，為邵族生活核心區，其部分土地得供邵族居住，惟應以邵族傳統聚落居住使用方式處理，且不得將所有權分配給個人。核心區之C區及D區，目前仍屬農委會林務局管有之國有林地，由農委會林務局依法管理，請原民會儘速依有關法令規定及程序，陳報行政院變更為原住民保留地，再移由原民會管理，不得以本次報院函「請同意註記為原住民保留地」方式辦理。在未變更前，邵族若有局部或小面積之設施或用地需求，得由原民會依相關法令申請撥用。
(三)生活核心區土地，若有必要進行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，同意免依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，製作計畫書圖送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，得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進行。

(四)本實施計畫其餘範圍E區、F區、G區及H區等山林土地與水域，原則上仍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管理，並得於法令許可範圍內，提供邵族作傳統生活所需活動或設施使用。
(五)南投縣政府所有2.59公頃伊達邵土地（B區），納入核心生活區範圍，原則上優先循有償撥用程序，依公告現值覓等值之國有非公用土地相互交換，請原民會與南投縣政府協商辦理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提供實施計畫範圍內外適當之國公有土地，並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協助交換撥用作業。
(六)本案原民會建議成立「財團法人邵族文化生活復育園區復育與發展基金會」一節，由於主要財源收入仍須依賴政府捐款，暫不予以考慮，惟基於本實施計畫之有效推動，原民會得就若干工作項目委託辦理。
(七)為免外界誤解或顧慮本計畫未來使用率偏低，造成閒置等情形，建議計畫名稱不以「園區」稱之，同意原民會修正本計畫名稱為「邵族文化傳承及發展實施計畫」。
(八)原民會估算本計畫所需經費6億8,300萬元，扣除預定有償取得伊達邵土地之1億3,000萬元，為5億5,300萬元，原則同意暫列，其中97年度部分，主要工作為成立推動小組及籌備處、或若干先期規劃等工作，其相關經費請於原民會97年度預算額度內自行支應。自98年度起請原民會研提詳細經費計算資料，循預算程序研提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報核，並於行政院核定該會中程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編列。
(九)本實施計畫範圍位於日月潭國家風景區內，應呈現邵族特殊風貌文化，使其與日月潭天然景致相輔相成，並增進日月潭之景觀特色與發展，建議:

1.日月潭纜車於日月潭端場站，研究與碼頭銜接，並利用具邵族特色之船具進行遊湖，請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與原民會另案研究。

2.有關污水處理廠用地取得問題，請農委會林務局協助有關邵族居民承租地之繼承手續，並請邵族代表協助取得該居民土地使用同意書，俾利日月潭風景區管理處儘速動工興建。
(十)本實施計畫之推動進行，應請南投縣政府共同參與並協助。
(十一)原民會管有之原住民保留地，應配合政府其他重大建設或必要之公共設施，無償提供土地供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使用。
三、行政院交議，文建會陳報「『屏東縣演藝廳興建計畫─族群演藝中心』規劃報告書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結論：

(一)為平衡城鄉差距及提升屏東地區文化質量，原則同意文建會於屏東興建一座縣級演藝廳。 

(二)本案中央對地方補助比例依據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規定辦理，總經費原則同意為11億元，其中，中央補助以7.37億元為上限，並以資本支出為原則。後續若有超出部分，請屏東縣政府自籌。
(三)本案建議辦理國際競圖，以成為屏東縣深具魅力之地標。
(四)有關演藝廳功能與設備，請先調查地方藝文團體演練需求及民眾欣賞與消費習慣後，於細部設計規劃階段審慎評估配置，以有效提升使用率。
(五)演藝廳原訂「族群演藝中心」名稱較不易理解，宜再斟酌，建議尋求能代表地方特色或歷史之名稱。
四、行政院交議，體委會陳報「國家運動園區興設計畫(草案)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為促進新世紀國民體育基礎設施之健全發展，提升國民生活環境水準，並爭取舉辦國際運動賽會，原則同意本計畫規劃構想，本案名稱同意變更為「國家運動設施整體興設計畫」。未來各運動園區之整建、興設經費需求，請體委會另案報核。
(二)各國家級運動園區定位與功能，分別為：

1.南部園區以競技與教育為主，訓練與休閒為輔，包括國家競技中心（含高雄核心園區及周邊縣市場館）與體育大學南部校區。
2.雲嘉園區以訓練、競技運動產業中心為主，休閒為輔，包括國家訓練中心與競技娛樂產業中心。
3.中部園區以競技與教育為主，休閒、訓練為輔，並以體育大學中部校區為核心基地。
4.北部園區以競技、教育為主，休閒、訓練為輔，並以體育大學北部校區為核心基地。
5.東部運動園區以移地訓練與教育為主，並以台東之體育中學為核心基地。

(三)未來國內舉辦國際綜合性運動賽事應以南部園區為主要場地，國際單項運動賽事場地亦應列為優先考量。 

(四)未來優先推動高雄核心園區興設計畫，由體委會統籌規劃開發，建設經費由體委會編列預算支應，以建設為符合爭取2015世大運、2017東亞運、2018亞運、2020奧運等專業場地進行規劃，並請一併考量教育、訓練、休閒等功能。未來高雄核心園區中2009世運主場館仍由體委會管理營運。
(散會：下午5時30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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